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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人民政府 

森 林 防 火 封 山 令 

 

为在连晴高温天气下筑牢森林防火墙，杜绝森林火灾发生，

全力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森林法》《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

县森林防火工作实际，特发布如下封山令： 

一、封山时间：2024年 8月 21日 0时起至 8月 31日 24时

止（暂定，具体据天气情况适时解除）。 

二、封山区域：垫江县辖区内明月山、精华山、黄草山集中

连片林区。 

三、封山规定 

（一）除原住民正常生产生活外，其余人员未经批准一律不

得进入封山区域。 

（二）封山区域内，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和一切易发生火灾的

作业行为。 

（三）经批准进入封山区域内的人员，应当自觉接受防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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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火检查，主动扫描“重庆市森林草原防火一码通”，上交一切火

源，才能进出林区，并承诺遵守相关规定，自觉履行森林防火宣

传义务。 

（四）封山区域所属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要加强森林

防火宣传，强化隐患排查，严格火源管控，组织、发动、依靠群

众，打赢森林防火攻坚战。 

（五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、阻挠和妨碍检查，对不听

劝阻，违反本封山令者，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，造成损

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六）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旦发现森林火情，请立即向乡镇（街

道）、有关单位或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报告（县森林草原防

灭火报警电话：74617050、74512259）。 

 

 

 

垫江县人民政府 

2024年 8月 20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
